 关于对本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 
             公示的请示
局领导:
[bookmark: _GoBack]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以及省厅《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应在门户网或者政务信息公示网进行公示。现特此请示对我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于2022年12月16日至12月22日期间作出的运管类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赫交处罚[2022]第 号）、超限超载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赫交处罚[2022]第4037-4038号、J4006号）、（益赫交处罚[2022]第   号）予以公示。
    特此请示，请予批准！
 
 
                    益阳市赫山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